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案例选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婚姻家庭法案例选评>>

13位ISBN编号：9787811340754

10位ISBN编号：7811340755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国平

页数：3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案例选评>>

内容概要

本书即为配合婚姻家庭法的案例教学所编著。
书中共收编了近年来婚姻家庭领域最新的案例，所选案例力求具有典型性，并广涉婚姻家庭法课程体
系的各方面问题。
在解析评述案例时，为求做到概念规范、原理严谨、文思流畅、深入浅出；除了阐释婚姻家庭法的基
本法理外，还将注意介绍婚姻家庭法的最新立法思想和趋势，阐明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
宗旨，揭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含义。
该书可用作高校法学学生“婚姻家庭法”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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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自主地决定自己婚
姻问题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干涉。
我国婚姻家庭法首先确认了婚姻自由原则，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
结婚自由，是指男女公民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主权。
具备婚姻能力的当事人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有权决定同谁结婚，何时结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
干涉。
实行结婚自由旨在保障男女双方自主地选择相爱的、理想的配偶的权利。
自主自愿并以互爱为基础缔结婚姻是获得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的保证。
离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
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它的维系靠的是夫妻间的感情。
如果夫妻间已无感情，或者“感情破裂”，婚姻关系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了，没有了基础的婚姻是难以
为继的，维持这样的婚姻关系是毫无意义的，对婚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痛苦的。
因此，应当赋予婚姻当事人解除无法为继的婚姻关系的权利。
婚姻之所以必须是自由的，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普遍建立了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的
价值观，而爱情是个非常个性化的性心理现象，局外人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须把择偶权、离异权交给婚姻当事人本人。
婚姻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而是相对的、法定范围内的自由。
我国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有关结婚和离婚的约束性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是
对婚姻自由的限制，而是为使婚姻当事人能获得真实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因此，任何公民在行使婚姻自由权利时必须遵守我国婚姻法的各项规定，并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
益。
有些人把婚姻自由理解成“婚姻的自由化”，理解成“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这是非常错
误的。
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任何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都应该是严肃的、认真的、审慎的，而不
应该草率轻浮、放任自流，否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还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给社会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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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案例选评》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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